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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GOLD MINING LIMITED
瑞 金 礦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6）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為零（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232.8
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

民幣103.6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715.6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 11.40分（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78.74分）。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派發末期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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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及同

意），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6 — 232,782
銷售成本 — (262,329)

毛損 — (29,547)
其他收入 7 1,054 93,150
行政開支 (58,628) (76,075)
其他開支 8 (43,481) (776,840)

營運虧損 (101,055) (789,312)
財務成本 9 (3,452) (1,582)

除稅前虧損 (104,507) (790,894)
所得稅開支 10 — (25,807)

年度虧損及全面虧損 11 (104,057) (816,701)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及全面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3,559) (715,561)
非控股權益 (948) (101,140)

(104,057) (816,701)

每股虧損

基本 12 (人民幣11.40分 ) (人民幣78.74分 )

攤薄 12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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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9 165
採礦權 — —

勘探及評估資產 —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159 165

流動資產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568 4,660
銀行及現金結餘 571,163 674,083

576,731 678,743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 107,452 114,293
短期借款 23,240 13,910
當期稅項負債 915 915

131,607 129,118

流動資產淨額 445,124 549,62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45,283 549,790

非流動負債
復墾費用撥備 9,094 9,094
遞延稅項負債 16,724 16,724

25,818 25,818

資產淨額 419,465 523,97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97,619 797,619
儲備 (261,074) (157,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6,545 640,104
非控股權益 (117,080) (116,132)

權益總額 419,465 523,972

– 3 –



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北角電氣道

183號友邦廣場36樓3601–03室。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搬遷至香港中環夏慤道12號美國銀行

中心5樓 502室。本公司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並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二

十七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勘探、開採及選取黃金礦

石及銷售精礦的業務。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亦為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涉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103,559,000元及本

集團於廣發銀行賬戶約人民幣 439,657,000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

營能力構成重大置疑。因此，本集團未必可以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其負債。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股東的財務支持，足以為本集團提供其營運

資金的融資所需。股東已同意為本集團提供足夠資金以償還到期的負債。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維持持續經營，則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調整，以調整本集

團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的進一步任何負債計提撥備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以及非流動

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應用所有有關其營運並於其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

訂的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下文統稱「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內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及所申報

數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及

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仍未能列明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營

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造成任何重大影響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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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並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事項。

為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須使用若干主要假設及估計，亦要求本集團董事於應用

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擁有三座分別位於中國內蒙古的南台子、石人溝及駱駝場的金礦。本集團根據其選礦廠的位置組

織經營。位於南台子的選礦廠對來自南台子金礦及石人溝金礦的礦石進行選礦，而位於駱駝場的選礦廠

則僅對來自駱駝場金礦的礦石進行選礦。就管理層匯報的目的而言，本集團的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

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審閱各選礦廠的財務資料。因此，位於南台子及駱

駝場的選礦廠各自的選礦活動乃呈列為一個經營分部。

本集團已收購位於中國內蒙古及廣西從事勘探活動的若干附屬公司。主要營運決策者亦已審閱每間附屬

公司各自的財務資料。由於該等附屬公司全部均從事勘探活動，故該等附屬公司匯總為金礦勘探項下的

一個呈報分部。

本集團的呈報分部載列如下：

(i) 南台子選礦廠—有關南台子金礦及石人溝金礦的採礦及選礦活動；

(ii) 駱駝場選礦廠—有關駱駝場金礦的採礦及選礦活動；

(iii) 金礦勘探—多個地區的勘探活動。

– 5 –



有關呈報分部之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如下︰

南台子

選礦廠

駱駝場

選礦廠 金礦勘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稅前分部虧損 (109,952) (1,413) (3,755) (16,120)
添置非流動資產 1,670 — — 1,67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1,670 — — 1,67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913 47 3,907 6,867

分部負債 53,166 24,716 10,296 88,178

南台子

選礦廠

駱駝場

選礦廠 金礦勘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源自外部客戶收益 228,186 — 4,596 232,782

除稅前分部虧損 (116,307) (61,571) (622,237) (800,115)

添置非流動資產 26,705 — 9,739 36,444

採礦權攤銷 20 — — 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4 17 — 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1 2,094 128 2,94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1,147 1,468 — 2,6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99,234 50,269 3,441 152,944

採礦權減值虧損 3,731 2,637 — 6,368

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虧損 — — 608,017 608,017

銀行利息收入 19 — 4 23

所得稅支出 4,258 21,549 — 25,807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762 139 4,171 8,072

分部負債 64,211 25,441 17,308 10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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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總額 — 232,782

損益

呈報分部虧損總額 (16,120) (800,115)
未分配其他收入 1,027 57,232
未分配企業開支 (89,414) (48,011)

綜合除稅前虧損 (104,507) (790,894)

資產

呈報分部總資產 6,867 8,072
未分配銀行及現金結餘 567,197 668,848
未分配企業資產 2,826 1,988

綜合總資產 576,890 678,908

負債

呈報分部總負債 88,178 106,960
未分配企業負債 69,247 47,976

綜合總負債 157,425 154,936

除上述者外，於分部資料披露的其他重大項目總額與綜合總額相同。

地區資料

(i) 源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並無交易所產生任何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收益均源自中國的客戶。

(ii)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 153 159
中國 6 6

16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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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分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南台子及駱駝場選礦廠 — 33,425

客戶B 南台子選礦廠 — 163,398

6.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指向客戶銷售貨品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產品︰
—金 — 211,142
—銅 — 4,553
—其他（銀、鉛及鋅） — 17,087

— 232,782

7.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 35,893

匯兌收益 — 49,747

銀行利息收入 1,054 2,558

購股權失效 — 4,952

1,054 93,150

政府補貼指中國政府為鼓勵生產及銷售金精礦而授予的稅務優惠。在稅務優惠下，本集團毋須向政府機

關繳交已計入金精礦銷售之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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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虧損 41,811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 2,6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670 152,944

採礦權減值虧損 — 6,368

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虧損 — 608,017

其他應收賬款撇銷 — 6,896

43,481 776,840

9.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費用 3,452 1,582

10.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稅項費用 — 25,807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乃源自不受香港利得稅限制的非香港來源，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為25%（二零一六年︰25%）。

所得稅費費用及除稅前虧損乘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之商之間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104,507) (790,894)

按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六年︰25%）計算的稅額 (26,127) (197,724)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1,522) (25,523)

不可扣減開支的稅務影響 31,416 19,111

未確認暫時差額的稅務影響 5,815 35,733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418 194,210

所得稅費用 — 2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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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年度虧損及全面虧損

本集團的本年度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經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866 86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31

採礦權攤銷 — 20

所加工及出售存貨成本 — 252,906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109 3,059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約付款 2,853 2,58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4,438 30,2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963 3,266

26,401 33,565

12.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103,559,000元（二零一六

年︰人民幣 715,561,000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908,786,000股（二零一六年︰ 908,786,000

股）計算得出。

每股攤薄盈利

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因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潛在普通股的影響屬反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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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的摘錄

「不發表意見

吾等未能對 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由於吾等之報告內未能發表意見之基準一

節所述之事宜關係重大，吾等未能取得足夠合適之審核證據，為以下綜合財務報表之審核

意見。吾等看來，於所有其他方面，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

善編製提供基準。

不發表意見的基礎

1. 貴集團的有限會計賬簿及記錄

由於有關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會計賬簿及記錄的支持文

件及解釋不充足，吾等無法進行審核程序以確認下列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收益及開支及有關 貴集團的分部資料及其他相關披露附註（貴集團綜合財務

報表所載者）是否已於綜合財務報表準確記錄及妥為入賬：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32,782
銷售成本 (262,329)

毛損 (29,547)

其他收入 35,893

2. 匯兌（虧損）╱收益

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分別有關匯

兌虧損約人民幣41,811,000元及匯兌收益約人民幣49,747,000元是否妥為入賬，吾等並未

收到足夠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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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及折舊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估值及披露規定分別約人民幣 159,000元及人民幣 165,000元提供足夠證據。截

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有關物業、廠房

及設備減值虧損分別約人民幣1,670,000元及人民幣152,944,000元，以及有關物業、廠房

及設備折舊分別約人民幣 109,000元及人民幣 3,059,000元是否妥為入賬，吾等並未收到

足夠的證據。

4. 勘探和評估資產以及勘探和評估資產的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勘探和評估

資產的估值及披露規定提供足夠證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

財務報表中有關勘探和評估資產減值虧損約人民幣608,017,000元是否妥為入賬，吾等並

未收到足夠的證據。

5. 採礦權和採礦權的減值虧損及攤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採礦權的估

值及披露規定提供足夠證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中有關採礦權減值虧損及攤銷分別約人民幣 6,368,000元及人民幣 20,000元是否妥為入

賬，吾等並未收到足夠的證據。

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虧損及攤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預付土地租

賃款項的估值及披露規定提供足夠證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中有關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虧損及攤銷分別約人民幣 2,615,000元及人民

幣31,000元是否妥為入賬，吾等並未收到足夠的證據。

7. 銀行及現金餘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於綜合財務狀

況表中銀行及現金結餘的存在及估值分別約為人民幣440,182,000元及人民幣 557,08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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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復墾費用撥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復墾費用

撥備估值約人民幣9,094,000元提供足夠證據。

9. 遞延稅項負債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遞延稅項負

債的估值約人民幣 16,724,000元提供足夠證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有關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 25,807,000元是否妥為入賬，吾等並未收到

足夠的證據。

10. 非控股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非控股權益

的借方結餘的估值及披露規定約人民幣117,080,000元及人民幣 116,132,000元提供足夠證

據。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有關非控股

權益產生的年度虧損及全面虧損分別約人民幣 948,000元及人民幣 101,104,000元是否妥

為入賬，吾等並未收到足夠的證據。

上述數字的任何調整可能對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表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綜合財務報表的

相關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11. 持續經營

吾等務請 閣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其中涉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03,559,000元及本集團於廣發銀行賬

戶約人民幣439,657,000元的事件。這些情況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這可能對本公司持

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股

東的財務支持，其水平足以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提供資金。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

因未能獲得財務支持而導致的任何調整。吾等認為重大不確定性已在綜合財務報表中

充分披露。

然而，如上所述，吾等無法獲得足夠的適當審計證據來滿足股東財務支持的有效性。

吾等無法採用其他令人滿意的審計程序來確定股東是否有財務能力來履行對本集團的

財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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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核數師報告之回應

核數報告 本公司之回應

1 集團的有限會計賬

簿及記錄

a)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

益、銷售成本、毛損及其他收入的會計賬簿和記錄的支

持文件和解釋不充分，核數師無法執行審核程序以確定

是否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收益、銷售成本、毛損及其他收入，而本集團所載有關

本集團的分部資料及其他相關披露說明（包括載於本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中）已準確記錄並妥為入賬。

b) 現任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年底控制本集團的管理層。現

任董事會可用於編製本集團財務資料的信息及文件有

限。

c) 收益、銷售成本、毛損以及其他收入的信息是跟本集團前

管理層相關的，以及由於營運、採礦和勘探已經暫停，在

現任管理層控制本集團後，跟前管理層有關的相關活動未

有進一步繼續發生。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類似的審核報告的基礎未有在綜合財務

報表中發生。

2 匯兌（虧損）╱收益 a) 匯兌（虧損）╱收益與廣發銀行的銀行存款之匯兌（虧損）
╱收益有關，是對廣發銀行法律訴訟的議題（請參閱下文

第 7項）。管理層估計，對廣發銀行的法律訴訟將於二零

一九年完成，因此，本公司審核報告之不發表意見的基

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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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報告 本公司之回應

3 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減值虧損及

折舊

a) 現任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年底控制本集團的管理層。現任

董事會可用於編製本集團財務資料的信息及文件有限。

b) 目前可用的信息有限，無法聘請獨立的技術諮詢公司根

據 JORC和VALMIN標準進行評估。

c) 管理層諮詢了SRK Consulting China Limited（「SRK」）的專

業團隊，根據SRK可獲得的數據對礦山進行審查並就礦山

發表意見。SRK進行了有限的勘探，基本上是挖溝和隧道

掘進。根據 SRK的意見，估計適當評估的勘探成本將很

高。

d) 根據SRK的意見，礦山的儲量要不是已被開採，就是有限

或在較深的地方品位較低，而且高度不確定。因此，經

濟效益很低。

e) 管理層根據SRK的意見對物業、廠房和設備、勘探和評估

資產、採礦權和預付租賃款進行減值。但是，減值並非基

於 JORC和VALMIN標準。

f) 本公司計劃處置本公司現持有礦場，及如果處置工作於二

零一九年進行並於二零一九年完成，則本公司審核報告之

不發表意見之基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4 勘探和評估資產以

及勘探和評估資產

的減值虧損

5 採礦權和採礦權減

值虧損及攤銷

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及預付土地租賃款

項減值虧損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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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報告 本公司之回應

7 銀行及現金餘額 a) 本集團已就廣發銀行扣起的銀行存款提出法律訴訟。有關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

b) 管理層有信心越秀法院將對本集團作出有利裁決，因

此，將核實銀行結餘的存在及估值。

c) 管理層估計對廣發銀行的法律訴訟將於二零一九年完成，
因此，本公司審核報告之不發表意見之基礎將於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處

理。

8 復墾費用撥備 a) 誠如上述第 3項至第 6項所述，管理層沒有足夠的信息來

準備 JORC和VALMIN標準，管理層無法準確估算的撥備

值。

b) 本公司計劃處置本公司現持有礦場，如果處置工作於二

零一九年進行並於二零一九年完成，則本公司審核報告

之不發表意見之基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9 遞延稅項負債 a) 誠如上述第 3項至第 6項所述，管理層沒有足夠的信息來

準備 JORC和VALMIN標準，管理層無法準確計算遞延稅

項負債。

b) 本公司計劃處置本公司現持有礦場，及如果處置工作於

二零一九年進行並於二零一九年完成，則本公司審核報

告之不發表意見之基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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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報告 本公司之回應

10 非控股權益 a) 誠如上述第 3項至第 6項所述，管理層沒有足夠的信息來

準備 JORC和VALMIN標準，管理層無法準確計算非控股

權益。

b) 本公司計劃處置本公司現持有礦場，及如果處置工作於

二零一九年進行並於二零一九年完成，則本公司審核報

告之不發表意見之基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11 持續經營 a) 核數師關注之基礎是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產 生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虧 損 約 人 民 幣

103,559,000元及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所述的於廣發銀行的存款。

b) 管理層估對廣發銀行的法律訴訟將於二零一九年內完

成，因此，將核實銀行結餘之存在和價值。本公司將能

夠通過銀行結餘和充足的股東資金支援以證明其擁有足

夠的運營資金。因此，本公司審核報告之不發表意見之

基礎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中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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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專門從事黃金開採業務，並對礦石進行加工，成為含黃金及其他礦物的精礦，以供銷

售。本集團於內蒙古赤峰市擁有兩座金礦，即石人溝金礦及南台子金礦，該兩座金礦彼此

相鄰且呈列為本集團的一個經營分部。石人溝金礦的採礦證和安全生產許可證之有效期分

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及二零二一年二月。南台子金礦的採礦證、勘探許可證和安全生產許

可證有效期分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零二零年六月和二零二一年二月。石人溝金礦及

南台子金礦自二零一六年中已暫停生產。

本集團擁有的另一座同樣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金礦（即駱駝場金礦），之前有營運，直至前

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決定暫停其的採礦活動。駱駝場金礦的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

有效期分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本集團其他金礦之最新活動情況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亦擁有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駱駝場金礦、位於內蒙古的高台子金

礦，以及位於廣西的岩旦金礦及兩個其他較小的金礦。目前這些金礦沒有生產。

高台子金礦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和二零一九年三月到期，本集

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申請續新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

對於廣西的金礦，岩旦金礦的勘探許可證有效期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本集團正在續新二

零一九年一月到期的巴岩金礦和雲盤山金礦的勘探許可證。本集團已暫停這些金礦之勘

探。

本集團中國廣發銀行賬戶之狀況

誠如本公司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本公司被中國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銀行」）
通知，本公司及力滙集團有限公司（「力滙」）（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之銀行賬戶運作已被暫

停，原因是該銀行收到當地公安局的口頭通知正在核實本公司及附屬公司與被調查的僑興

是否有關連。根據本集團記錄，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銀行賬戶約有人民

幣6億元現金存款，此外還有約人民幣2億元存於其他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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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前後，本公司收到銀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止的月

結對賬單（「十一月份的銀行對賬單」）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月結對賬單

（「十二月份的銀行對賬單」）。根據本公司內部記錄，十一月份的銀行對賬單顯示本公司，
除其他外的定期存款為2億港元（「定期存款」）。然而，該定期存款沒有在十二月份的銀行對

賬單上顯示。董事會進行了內部查詢，並確認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內沒有經授權或

促使從銀行賬戶中提取該定期存款。因此，董事會認為，銀行有可能在十二月份的銀行對

賬單中出現錯誤。本公司向銀行查詢有關上述錯誤，但徒勞無功。因此，本公司向中國法

律顧問尋求協助，要求銀行解釋定期存款的狀況。此外，根據本集團的會計記錄，力滙持

有銀行定期存款為3.17億港元（「力滙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本公司對銀行就暫停本公司及力滙之賬戶運作、本公司定期存款

及力滙定期存款向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發出投訴函。於二零一七年八月

二十三日，本公司收到銀監會惠州分局的通知，其確認投訴事項正在核查中，並告知如下

情況： (1)由於投訴事項較為複雜，銀監會將其原來預算六十天的調查時限延長多三十天；
及 (2)待核查完畢後，銀監會將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查的情況。

作為對本公司對銀行就暫停本公司及力滙之銀行賬戶運作向銀監會發出投訴函的回覆，銀

監會提供的更新僅涉及本公司定期存款。銀監會表示，其並未發現銀行有違規行為，惟有

一項指控聲稱定期存款已被抵押予銀行以擔保僑興提取的貸款。銀監會並未提供進一步詳

情。本公司未曾見過聲稱的抵押協議及並不知悉其聲稱擔保的抵押條款或責任，惟認為其

不可能經過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本集團公司適當授權。此外，本公司尚未收到廣發銀行發出

的任何其聲稱抵押定期存款的獨立確認書。本公司並不知悉存在任何有關抵押安排。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監會尚未提供有關力滙存款的資料。

有關自報告期間後本集團中國廣發銀行賬戶之狀況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

月二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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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附屬公司法定代表人之變更狀況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公佈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富邦工業（惠州）有限公司（「富

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變更法定代表人時獲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由於惠州市

公安局的調查，本公司前控股股東吳瑞林先生（「吳先生」）及由吳先生控制的僑興集團的公

司可能涉嫌犯下金融詐騙，富邦所有的股權已被惠州市公安局凍結。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

七日，本公司代表前往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惠州市公安局作進一步查詢。本公司向惠

州市公安局要求提供正式凍結富邦股權的文件，而惠州市公安局要求本公司提供資料協助

調查。本公司將與惠州市公安局及╱或其他進行調查的地方當局合作。惠州市公安局獲悉

本公司，假若經調查後惠州市公安局信納富邦與吳先生及僑興的案件無關，將會解除富邦

被凍結的股權。

有關自報告期間後國內附屬公司法定代表人之變更狀況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八

年八月二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

展望

鑑於本集團目前的情況，特別是本集團擁有的礦場的狀況，本公司致力於物色合適的收購

目標，並擁有足夠的經營水平或擁有足夠價值的資產以符合持續上市的要求。

憑藉我們管理層在採礦業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及業內緊密聯繫，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在適當

時候確定合適的收購目標，以滿足我們的要求以及監管機構的要求，以尋求恢復我們股份

的買賣，從而最大化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我們致力於加強本集團的公司管治，及引領本公司擺脫目前的困境，為本公司全體股東創

造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232.8百萬元顯著減少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零。於現任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年底控制本集團的

管理層時，營運、採礦和勘探活動已經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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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262.3百萬

元減少至為零，主要是由於自二零一六年年中起石人溝金礦和南台子金礦的採礦活動暫

停。

毛損及毛利率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損約為零（二零一六年：29.5百
萬元），而毛利率則為零（二零一六年：–12.7%）。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93.2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約人民幣 1.1百萬

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約人民幣 35.9百萬

元，匯兌收益約人民幣49.7百萬元以及銀行利息收入約人民幣2.6百萬元。

銀行利息收入的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的銀行存款較二零一六年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76.1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8.6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已付及應付予本集團行政及管

理層員工的薪金及福利約人民幣 27.1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30.3百萬元）以及專業費

用約人民幣8.5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13.8百萬元）。

已付及應付予本集團行政及管理層員工的薪金及福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約人民幣30.3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7.1百萬

元，是由於僱員人數由395減至182。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776.8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3.5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7百萬元及

匯兌虧損約人民幣41.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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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人民幣 152.9百萬

元、採礦權減值虧損約人民幣6.4百萬元，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虧損約人民幣608.0百萬元及

其他應收賬款撇銷約人民幣6.9百萬元。

確認減值虧損是由於若干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採礦權和勘探及評估資產的投資預期不能

提供所需回報。確認減值虧損於二零一七年較二零一六年少乃由於這種投資於二零一六年

較少。在二零一七年的確認匯兌虧損乃是由於港元兌人民幣貶值所致。

稅項支出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開支約為零（二零一六年：約人民幣 25.8百萬

元），由本集團沒有應納稅稅溢利所致。

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民

幣103.6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715.6百萬元）。

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

幣674.1百萬元下降約人民幣102.9百萬元至約人民幣571.2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所用約人民幣 107.0百萬元。經營活動所

用的現金流乃有關除稅前虧損（已就並不涉及現金變動之項目作調整）的現金流出、經營活

動項下營運資金減少的現金流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約為人民幣 1.8百萬元，其中

約人民幣1.8百萬元乃關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現金流出。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5.8百萬元，
其中約人民幣 3.5百萬元乃關於貸款利息支付之現金流出及約人民幣 1.8百萬元乃關於償還

短期借款之現金流出，並部分由約人民幣11.1百萬元乃關於短期借款之現金流入所抵銷。

借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短期借款約人民幣23.2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

幣 13.9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資本負債比率（總附息貸款除以

總資產）為0.04（二零一六年：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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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經

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569.3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已按下列用途運用︰

未來於下列地點

收購黃金資源 擴展勘探活動

內蒙古 其他地區 勘探活動

促進實際

產量

於現有金礦

之資本開支

一般企業

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招股章程之計劃金額 20.9 158.8 72.3 35.6 170.3 11.3

按二零零九年實際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之計劃金額 25.4 192.7 87.7 43.2 206.6 13.7

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動用金額 (25.4) (192.7) — — — (13.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 — 87.7 43.2 206.6 —

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二月二十五日之已動用金額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之

結餘 — — 87.7 43.2 206.6 —

改變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

建議用途 — 337.5 (87.7) (43.2) (206.6) —

改變建議用途後之結餘 — 337.5 — — — —

由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已動用金額 — — — — —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 337.5 — — — —

未使用的結餘乃存入在中國的商業銀行的賬戶作銀行存款。本集團擬按上文所載方式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結餘。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約人民幣1.8百萬元於物業、廠房及

設備，主要用於維護金礦的採礦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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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約人民幣 29.2百萬元於物業、廠房

及設備，主要用於興建及維護運營中金礦的採礦構築物。與高台子金礦有關的勘探及評估

資產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7.3百萬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資本開支的資本承擔。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經營租約的已訂約責任。經營租約合共約人民幣

2.8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3.7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2.5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1.9百萬元）於一年內到期及約人民幣0.3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1.8百萬元）於兩至五年

內到期。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租期介乎兩至三

年，為固定租金。

金融工具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對沖合

約或金融衍生工具存續。

分部分析

分部資料於本公告所載綜合財務狀況表附註5作出披露。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 182人（二零一六年： 395人）。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薪金及其他津貼形式的董事酬金，惟不

計及分包勞工成本）約為人民幣 26.4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33.6百萬元）。員工成本減

少是由於僱員數量的減少。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按個別僱員的表現及根據香港及中國的薪金趨勢制定，並會定期檢討。

視乎本集團的盈利能力，本集團亦會向其僱員派發酌情花紅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

的獎勵。本集團已為其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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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外匯風險

本集團有外幣交易，令本集團須承受外幣匯率變動引起的市場風險。我們在中國經營業

務，人民幣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及申報貨幣。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有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令本集團需承受外幣風險。本集團主要面對港元波動的風險。

本集團管理及監控其外幣風險以確保及時及有效地實施適當措施。本集團目前並無採納任

何外幣對沖活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本變動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8,786 908,786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本身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準則。已向於本公告日期並為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任職本公司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董事會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買賣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認同企業管治作為提高股東價值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乃必需且攸關重要。本公司

致力於遵照監管規定改善其企業管治的操作。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以規範本集團的企業管治事宜。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截

– 25 –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間」）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認為本公司於整段

報告期間均已符合當時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差情

況則除外。

守則條文第A.1.3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 .1.3條規定，召開董事會定期會議應發出至少 14天通知，以讓

所有董事皆有機會騰空出席。於報告期間，若干董事會定期會議是以發出少於 14天通知而

召開，以便及時討論若干緊急業務事宜，而董事每次均同意較短的通知期。儘管如此，董

事會在日後將盡全力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3條之規定。

守則條文第C .1.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 .1.2條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所有成員提供更新資料，
列載有關發行人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明的詳細評估，讓董事會整體及各董事可履

行上市規則第 3.08條及第十三章項下之相關職務。於報告期間，管理層未向董事會提供企

業管治守則的第C .1.2條所規定的每月更新。董事會注意到本集團的採礦及勘探活動已暫停

及本集團並未進行任何營運或業務活動。董事會已定期更新有關礦場及企業活動的狀況及

本公司定期發佈公告以告知市場。因此，管理層未按月向全體董事會提供更新資料。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本公司作出以下更新公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本集團經審計的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綜合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已由審

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於本公告日，由張薈女士（主席）、劉愛國先生和王旭女士組成）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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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及二零一七年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刊發於聯交所網站（ http: / / www.hkexnews.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 / /
www.realgoldmining.com），而載有所有上市規則項下規定資料的二零一七年年報將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刊發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暫停股份買賣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起暫停買賣。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

司公告本公司之股份自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生效（「生效日期」）的上市規則項下除牌架構

之生效日期起已暫停買賣超過 12個月，倘若本公司的股份自生效日期起維持停牌連續 12個
月，則聯交所可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該 12個月期限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屆滿。

聯交所上市部可能向上市委員會建議展開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的程序。如合適，聯交所有

權根據上市規則第 6.10條縮短具體的補救期。有關復牌條件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內。

承董事會命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路春祥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路春祥先生（主席）、李楓先生、任艶成先生、郭洪剛先生及Kirk Vincent Wiedemer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劉愛國先生、張薈女士及王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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